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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北區環境事故專業技術小組服務計畫主要工作項目，為協助環保署維持與建

置北區環境事故專業技術小組，協助執行環境事故應變及各項平時任務，109-110

年維持與建置宜蘭、臺北、新竹與桃園環境事故專業技術小組共4隊，全時維持至

少3人以上，24小時全年無休，負責花蓮縣、宜蘭縣、基隆市、臺北市、新北市、

桃園市、新竹縣市、苗栗縣及連江縣等轄區環境災害事故應變，執行環境事故之趕

赴到場支援各類事故處理、應變監測、應變採樣及善後復原工作，北區技術小組4

隊出勤到場應變151場次(包含：環境事故、平時整備演訓/無預警測試、以及支援非

毒災環境事故)，現場空氣、污染土壤與水體環境採樣工作(包含：環境事故、平時

整備演訓/無預警測試、以及支援非毒災環境事故)完成158件次，分析132件次，達

成率100%；因應轄區內毒化物及環境重大事故發生，計畫主持人及協同計畫主持

人趕赴現場支援27人次；在轄區應變資料維護部份，資料已更新。 

平時業務方面，工作達成率為100%，已完成辦理毒性化學物質運作廠場臨廠



 

輔導369場次、無預警測試183場次、協助地方環保機關審視毒災危害預防及應變計

畫、應變器材及偵測與警報設備計畫或現場訪視803件次、25場次毒災演習，環保

署交付全動、反恐、與環境災害相關演習兵推、平時整備演訓(包含環境事故仿真

測試)81場次、46場次法規宣導說明會、2場次鄉鎮市區疏散避難宣導、4場次地方

消防單位駐地交流會議、2場次全國動員研討會、3場次聯防組織訓練研討會、2場

次專家及機關案例檢討交流會議、轄內326家毒化物達大量運作基準廠家之風險資

料收集、危害範圍與疏散避難區域分析報告，並在計畫期間內，完成專業技術小組

人員各式訓練，以及各項局撥儀器裝備校正、維護，並做成紀錄備查。 

前言 

近年來因為全球氣候變遷，導致各種天然災害頻繁，行政院環保署依據 89 年

07 月 19 日總統令頒「災害防救法」及行政院 91 年 02 月 01 日核定之「毒性化學

物質災害防救業務計畫」，並依據行政院於 91 年 09 月 26 日核定「毒性化學物質

災害防救技術支援體系建置計畫-北、中、南毒災應變諮詢中心計畫」4 年(92 年至

95 年)計畫，及 94 年 06 月 23 日核定「強化毒化物安全管理及災害應變計畫」4 年

計畫(95 年至 98 年)，再於 98 年 09 月 07 日核定「強化毒化物安全管理及災害應

變計畫」4 年第 2 期計畫(99 年至 102 年)，持續推動建立全國整體毒災防救體系；

然有鑑於近年來各式天然災害頻繁且更趨複雜，複合性災害亦可能引發嚴重的環

境污染，加上我國化學產業蓬勃發展，複合材料使用漸增、製程更具複雜性等因素，

行政院環保署依據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於 102 年 05 月 06 日會議通過「建構寧

適家園計畫」，預定執行期程為 103 年至 107 年，於 106 年 05 月 16 日院臺環字第

1060013415 號函核定，修正延長計畫期程至 108 年。為了提升食品安全加強源頭

管理，預防管控食安，追蹤有害物質，並落實「食安五環之推動政策」，行政院環

境保護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簡稱化學局)於 105 年 12 月 28 日成立，「環境事故諮

詢監控中心」及「環境事故專業技術小組」隨業務移撥至化學局，持續強化專業訓

練軟硬體設施，落實毒性化學物質業界聯防組織運作；依據行政院 108 年 05 月 17

日院臺環字第 1080012045 號函核定「建構安全化學環境計畫」，本計畫執行期程自



 

民國 109 年起至 112 年止，期望達到「全面建構管理能力」、「智慧完備災防系統」

及「科技整合應變體系」願景，達到「強化化學物質管理、稽查及檢驗能力」及「提

升環境災害應變人員之職能及專業能力」之目標。 

執行方式 

依據「109-110 年建構安全化學環境計畫-北區環境事故專業技術小組服務計

畫」專案工作計畫契約書內容，與 110 年 08 月 31 日環化控字第 1101017112 號函，

依契約書第 15 條辦理變更，本計畫之工作項目與內容敘述如下： 

一、環境事故專業技術小組建置 

(一) 維持與建置北區環境事故專業技術小組共 4 隊，上述小隊須於轄區內經

化學局認定之適當地點分佈及人員配置(含駐點方式)，全時派班留守駐所

備勤，人員費用包含薪資、危險津貼(原則每人 5,000 元，得依隊員出勤次

數、情況酌予調整)、加班費、資遣費及保險，人員保險費用每人預估為

6 萬元，保障額度包含應變人員等級保險 1,000 萬元以上(含主壽險、意外

險、意外死亡、意外殘廢、意外傷害醫療意外住院、意外住院加護病房<

最高 365 日>及疾病住院等)，若單一保險公司因風險考量無法承保上述

之保險額度，可由兩家以上之保險公司分開承保，分項保額加總達 1,000

萬以上即可；各隊隊長與副隊長(至少指定各 1 人為重要幹部，應於服務

建議書中敘明)為本計畫重要參與人員，需為化學、化工、環工、公衞、

環境衛生或其他相關科系畢業，或是已有應變經驗的救災機關、業界人員，

得標者計畫執行時，另訂定新進人員訓練，計畫期程內環境事故專業技術

小組人員需符合以下任一項條件(1)應變次數達 10 次以上者(2)已取得國

外應變人員證書(3)參與環境事故應變人員認證訓練課程後，經局內指定

機構進行測試，並經測試合格取得證書；4 隊之工讀生提供兩年合計 1,988

天經費，用以執行內部文件繕打整理、代接轉接電話、器材裝備之協助清

潔；每隊之加班費用總額(不含組訓動員講習)不超過 480 天，其加班之工

作內容應與計畫中相關項目相關。 



 

(二) 109 年度維持與建置北區環境事故專業技術小組共 4 隊，總計 63 人年(或

756 人月)，110 年維持北區環境事故專業技術小組 4 隊，總計 72 人，環

境事故專業技術小組需全時維持至少 3 人以上(新建置隊部自 109 年 1 月

起隊部日班維持至少 3 人，109 年 4 月起隊部全時維持至少 2 人，109 年

10 月起隊部全時維持至少 3 人以上(建置初期得由現有隊部支援)，全年

無休依照化學局指揮之中央環境事故諮詢及監控中心通報之事故及報核

之標準作業程序，執行趕赴到場支援各類應變處理包括支援應變監測、支

援應變取樣與支援善後復原等工作，以強化環境事故應變時效與能力。 

(三) 環境事故專業技術小組每隊需有適當執勤辦公室、車輛及應變出勤制服，

另外每隊人員需可執行運用化學局裝備並代管保全、保養、維護校正及自

購耗材執行該批裝備，相關裝備如附件。(註：執行運用化學局裝備如已

充足毋需租賃，如因指定業務評估數量不足則需租賃補足)(遺失裝備需依

法賠償)。 

(四) 毒化物事故發生，轄區計畫主持人或協同主持人或第二代理人至少 1 人

到場協助應變。 

(五) 工作任務包括： 

1. 平時工作辦理 

(1) 執行臨場輔導 330 場次(災害風險輔導)、無預警測試 165 場次以上

(邀請專家學者每次至少 1 人，提供出席、交通費；執行人員至少 2

人，提供交通費)。輔導地方環保機關辦理演習整訓 23 場次(每次至

少 3 人提供雜費、往返交通費、住宿費)。 

(2) 執行化學局交付之全動、反恐與環境災害相關演習、兵推、無預警

測試、或協助地方應變中心開設兵推，及平時整備演訓，合計共 68

場次。 



 

(3) 協助地方環保機關輔導檢視毒災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應變器材及

偵測與警報設備計畫或現場訪視共 300 場次(每場次至少 3 人提供

雜費、往返交通費、住宿費)。 

(4) 協助辦理毒化物業者之毒災防救法規、技術宣導及說明、鄉鎮市區

疏散避難宣導或與其他單位協調研商會議等至少 32 場次(每場次出

席人員至少 50 人提供午餐及茶水費，其場地由環保局提供，提供執

行人員至少 3 人雜費、往返交通費、住宿費)，其中協助辦理鄉鎮市

區就地掩蔽宣導至少 2 場次，提供宣導品總計 100 份。 

(5) 執行環保署化學局各項儀器裝備校正、維護，並補充耗材，應負責

裝備之保管責任，如有遺失或損壞，應負賠償責任。 

(6) 與地方消防單位辦理駐地交流會議 4 場次，並就消防單位化學災害

應變量能進行討論(提供餐點茶水及基本化災應變器材與相關耗材

於會議上實作)。 

2. 變時工作辦理 

(1) 執行環境災害事故之災況訊息傳輸(含行動通訊)、化學品偵測、協

助環境災害業者現場處理及若成立毒災變中心時之整合協調、複合

確認、接受報到與物資調配相關事宜。 

(2) 環境事故現場環境監測工作包括：現場空氣污染物及毒化物相關檢

測、採集、監測、氣象資料及毒化物容器危害熱影像監測等工作。 

(3) 環境事故現場環境取樣工作包括：現場空氣、污染土壤與水體取樣、

分析等工作。取樣耗材費用 135 件次，並非每次取樣均需分析(以留

存樣品為主)，樣品分析耗材費用以 90 件進行推估(得以平時整備演

訓、無預警測試之樣品替代)。 



 

(4) 建立轄區毒性化學物質災害應變整備核心基本資料(包括通聯對象、

應變裝備與資材及各階段應變資料)及研擬應變作業手冊，俾提升預

防整備成效及落實緊急應變實際需要。 

(5) 變時工作(1)-(3)出勤處理至少 135 場次，每場次至少 3 人參加，計

405 人次(如超出或不足場次或人次得與(五) 1 (2)工作項之平時整備

演訓、無預警測試數及支援非毒災環境事故合併計算)。 

(6) 跨區支援化學局執行公差任務、辦理局內指派之專案性協調工作、

支援化學局指定區域之業務或應變任務，並於待命執勤時接受緊急

交辦登打、彙整或查詢任務(每月計 40 人次，新建隊以 109 年 4 月

起計算，共計 3,720 人次，提供雜費、往返交通費、住宿費)。 

二、 環境事故專業技術小組人員需於年度內進行各式演訓，並配合辦理或參加化

學局及相關機關舉辦之相關整訓課程，新進人員應於 4 個月內完成應變人員

基礎及操作課程訓練(每人參加共 32 小時，2 年共 135 人次之訓練提供住宿

費、往返交通費)。 

三、 執行全國分區動員研討 2場次(每場次出席人員至少 50人，工作人員至少 2人)

及聯防組織組訓活動 3 場次(每場次出席人員至少 200 人，工作人員至少 4 人)

等全天活動，提供餐點茶水並應投保相關意外責任保險。 

四、 每年召開 1 次專家及機關案例檢討交流會議(邀請專家學者為 2 人)，針對轄區

或國內外重大事故案例進行檢討策進。參加人數每次約 25 人，提供餐點茶水，

另本項工作如邀請委員審查及出席會議，提供審查費及出席費或差旅費，並應

投保相關意外責任保險。 

五、 完成轄區內毒化物運作量達分級運作量者，廠內毒化物及公共危險品危害分

析 200 廠家以上，運用外洩擴散分析模式搭配中央氣象局過去 5 年氣象條件

或及時氣象資訊(選取鄰近 5 氣象站)，分析毒化物運作廠場之潛在危害範圍，

並以地理資訊系統軟體(GIS)及軟體繪製危害區域地圖，進行危害範圍圖層之

繪製，完成重點廠家毒災風險資料收集，及危害範圍與疏散避難區域分析報告。 



 

結果 

本團隊完成維持與建置北區環境事故專業技術小組宜蘭、臺北、桃園及新竹等 4

隊之運作，並完成計畫要求之各項工作，執行成果如下： 

一、執行「北區環境事故專業技術小組維持與建置」及「變時任務」工作項目： 

維持與建置宜蘭、臺北、桃園與新竹環境事故專業技術小組 4 隊，負責花蓮

縣、宜蘭縣、基隆市、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新竹縣市、苗栗縣及連江縣等轄

區環境災害事故應變，宜蘭隊進駐於宜蘭縣利澤焚化廠，臺北隊現進駐於原新北市

政府消防局蘆洲分隊隊址，新駐點為新北市警察局蘆洲分局新址(新北市蘆洲區長

興路 119 號)，已完成隊部建置作業，12 月執行人員及器材進駐作業，桃園隊進駐

於原桃園市政府消防局坪頂分隊隊址，新竹隊進駐於原新竹科學工業園區消防隊

隊址；北區技術小組全時維持至少 3 人以上，24 小時全年無休，執行環境事故之

趕赴到場支援各類事故處理、支援應變監測、應變採樣及善後復原工作，並強化重

大空氣污染事件應變能量，提升環境事故應變時效與能力。北區技術小組 4 隊出

勤到場應變工作(包含：環境事故、平時整備演訓/無預警測試、以及支援非毒災環

境事故)，完成 151 場次、559 人次，現場空氣、污染土壤與水體環境採樣工作(包

含：環境事故、平時整備演訓/無預警測試、以及支援非毒災環境事故)完成 158 件

次，分析 132 件次；因應轄區內若毒化物及環境重大事故發生，除了環境事故專業

技術小組趕赴現場協助處理外，大型事故需要專業及經驗之專家，到場提供專業諮

詢建議，計畫主持人及協同計畫主持人趕赴現場支援，共計 27 人次；在建立轄區

毒性化學物質災害應變整備核心基本資料部份，資料已更新，俾提升預防整備成效

及落實緊急應變實際需要。 

二、 執行「平時業務」工作項目： 

辦理毒性化學物質運作廠場臨場輔導，進行預防減災工作，已完成執行 369 場

次輔導；為瞭解運作廠場於事故發生時，工廠在第一時間內是否能有效的自救及應

變，以控制住災情，除了事故工廠本身的搶救及通報外，有賴於毒災聯防組織在發

生毒災事故後，是否能實際發揮聯防支援的功能及有效的應變，技術小組配合各縣



 

市環保單位實施測試，已完成執行 183 場次無預警測試；演習任務方面，已協助轄

區縣市毒災演習 25 場次；執行化學局交付全動、反恐、與環境災害相關演習兵推

或無預警測試，平時整備演訓(包含環境事故仿真測試)部分，已完成 81 場次；協

助地方環保機關審視毒災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應變器材及偵測與警報設備計畫

或現場訪視，已完成 803 件次；辦理毒化物業者之毒災防救法規、技術宣導及說明

會、鄉鎮市區疏散避難宣導或與其他單位協調研商會議，已完成 48 場次；在局撥

器材清點與保養部分，完成各項儀器裝備校正、維護，並做成紀錄備查；執行與地

方消防單位辦理駐地交流會議，已完成 4 場次，分別為新竹市政府消防局、新北市

政府消防局、基隆市政府消防局與宜蘭縣政府消防局，透過交流相互瞭解化災事故

之應變作業機制及能量。 

三、 執行「環境事故專業技術小組人員各式訓練」工作項目： 

每月每隊內部定期複訓及加強新進隊員之教育訓練課程，依照署內訂定之「技

術小組應變器材檢測技術評核表」進行內部儀器自我檢核，每月進行分析儀器測試，

評估學習成果，以落實人員熟稔各項儀器裝備操作；北區技術小組於年度內進行各

式演訓外，並配合辦理或參加化學局及相關機關舉辦之相關整訓課程及相關訓練，

北區技術小組已完成 109 年、110 年環保署舉辦之「局撥儀器設備操作駐地訓練」

暨「盲樣樣品分析能力檢測」訓練課程，與環境事故專業技術小組模擬模組應變實

作仿真測試，以及 109 年、110 年度環境事故應變帶隊官訓練、109 年專業操作級、

專業技術級訓練課程，藉由各式環境事故專業訓練，持續精進技術小組專業能力。 

四、 執行「全國分區動員研討及聯防組織訓練研討會」工作項目： 

全國分區動員研討會，已完成辦理 2 場次，第一場於 109 年 07 月 29 日辦理，

地點為達文西空間(臺北市南京東路二段 6 號 6 樓)，參與人數為 90 人；第二場於

109 年 10 月 05 日辦理，地點為經濟部專業人員研究中心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二段

3 號)，參與人數為 77 人；聯防組織訓練研討會，已完成辦理 3 場次，第一場為 109

年 08 月 04 日辦理，地點為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綜合科館第一演講廳(臺北市大安區

忠孝東路三段 1 號)，參與人數為 219 人；第二場於 109 年 10 月 08 日辦理，地點

為經濟部專業人員研究中心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二段 3 號)，參與人數為 211 人、



 

第三場於 110 年 05 月 11 日辦理，地點為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101 講堂(臺

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17 號)，參與人數為 215 人。 

五、 執行「專家及機關案例檢討交流會議」工作 

專家及機關案例檢討交流會議，已完成辦理 2 場次，第一場於 109 年 09 月 23

日於臺北隊辦理，主題為 108 年 12 月 29 日桃園市蘆竹區○○科技公司火警事故，

第二場於 110 年 09 月 09 日於桃園隊辦理，主題為 110 年 02 月 04 日桃園市龜山

區○○電子火警事故，由業者及技術小組成員進行災害應變案例分享及後續檢討

說明，與會相關專家、業者及相關救災機關進行案例檢討，藉由交流會議探討事故

災因與防範對策，以預防類似災害發生。 

六、 執行轄區「毒化物運作重點廠家危害分析」工作項目： 

以北部轄區毒化物運作量達分級運作量者為評估對象，並調查公共危險品管

制達 30 倍以上之廠家，同時分析近 10 年內發生之事故，109 年度選定以桃園市、

新竹縣、新竹市及苗栗縣 4 縣市，110 年度選定以新北市、臺北市、基隆市、宜蘭

縣及花蓮縣 5 縣市，共計 9 個縣市作為毒化物運作重點廠家危害分析對象。統計

至 110 年 02 月 22 日止，北區技術小組轄區毒化物運作量達分級運作量者共計 326

家，分別為 109 年分析區域篩選毒化物運作廠家共 238 家，110 年分析區域篩選毒

化物運作廠家共 88 家，執行毒化物運作重點廠家危害分析。已完成 109 與 110 年

分析區域毒災風險資料蒐集與基本資料建置，並完成危害範圍與疏散避難區域分

析報告。 

結論 

本計畫於 109-110 年度維持與建置北區環境事故專業技術小組 4 隊，全時派班

留守駐所備勤、強化熟悉緊急應變器材設備操作使用、了解環境事故現場緊急應變

程序等各項應變作業，另外，本團隊也針對北區技術小組駐點進行整體評估，針對

駐點狀況、分佈、交通狀況等，尋找適當地點並遷移，109-110 年期間，完成新竹

隊、桃園隊、臺北隊等三隊之新駐地建置與進駐，目的為使北區環境事故專業技術

小組有更佳之駐勤地點，對成員有更佳的執勤、訓練空間，提升整體環境事故緊急



 

應變技術能量。 

平時預防整備工作方面，配合各縣市環保局進行毒化物運作廠場輔導及無預

警測試，也藉機會將相關毒化物運作管理事項、事故案例經驗宣導給予毒化物運作

廠商；由於各界防災救災的需求漸趨多元化，與環保局、消防局等相關防救災單位，

進行各項災害防救橫向聯繫與配合，透過辦理相關會議、演練、訓練等，於平時建

立良好溝通機制，使其對於環境事故災害防救能有更具體提升。 

建議 

一、平時防災業務(臨場輔導、無預警測試)執行地點與事故出勤地點，發生事故之

廠家地點大部分坐落於工業區外，且縣市出勤比例落差甚大，未來技術小組於

規劃臨廠輔導時，除依照篩選原則進行挑選外，可將事故地點分佈情形納入考

量，使臨廠輔導之成效更佳化。 

二、因受新型冠狀病毒 COVID-19 影響，遇到相關大型研討會議活動辦理，如動

員與聯防組織訓練等相關研討會議時，建議可以擬定多種替代方案，以提供

多元訓練課程管道。 


